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任课教师成绩变更申请表

	任课教师
	
	所在单位
	
	课程代码
	

	课程全称
	
	开课时间
	      -      学年第  学期

	课程类型
	□学术学位博士类  □学术学位硕士类  □专业学位博士类  □专业学位硕士类  

	变更种类
	□补登成绩        □更改成绩        □撤销成绩        □其他

	学生姓名
	
	专业年级
	
	学生学号
	

	现有成绩
	平时：
	申请变更成绩
	平时：

	
	考核：
	
	考核：

	
	总成绩：
	
	总成绩：

	成

绩

变

更

原

因
	          教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师

所在

单位

审核
	认定成绩
（研工办填写）       
	平时：
	主管研究生院长签名：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	
	
	考核：
	

	
	
	总成绩：
	

	研究生院

培养办

意见
	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意事项：

1．此表应由任课教师本人填写，并注明详细的成绩变更原因。
2．学院须对变更成绩的原因及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将相关材料（如试卷、答卷等）复印，在复印件上签字盖章，连同此表一并送至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复核（原则上由老师本人送达）。
